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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2 年 1 月 5 日以

传真、电子邮件或送达方式通知，本次会议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上午 10：00 时

在公司四层会议室召开。公司董事共 14 名，出席会议的董事 9 名，董事李绪明

先生、徐术通先生，独立董事王水先生、陈尚和先生、刘克增先生因工作原因未

能出席本次会议，已分别授权郑海军董事长、彭顺义董事，秦伟独立董事、李华

杰独立董事代为行使表决权。监事会 3名成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应表决

董事 14 名，实际行使表决权董事 14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郑海军先生主持，经审议并投票表决，会议审议

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公司参股的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投资）在路产经

营方面有着长期、丰富的管理经验，本次收购的长湘高速和醴茶高速地处湖南省

经济发展较发达地区，建成通车后应具有良好的盈利前景。如本次收购得以实施，

现代投资将会进一步提升自身的业务和资产规模，从而有效地提高其经营效率及

运营能力，其核心竞争力得以提升，进而实现股东权益增值。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现代投资董事会提交现代投资股东大会所需审议的全部

议案，并授权公司经理层办理参会、表决等相关事项。 

（详情请参见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参股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收购资产

公告） 

会议以 14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二、审议天津实施环东干道七项目因跨越京津塘高速公路涉及主线局部拓宽

工程的议案； 



环东干道七项目是天津临空产业区总体规划中的控制性规划部分。建成后将

打通东丽湖、空港经济区以及军粮城新市镇的交通联络，故称为天津东部城区的

黄金大道。 

环东干道七在京津塘高速公路 K122+912 上跨（中间设墩）主线，跨线桥位

西距京津塘高速公路空港经济区联络线跨线桥加宽段（K121+885）1027 米，东

距京津塘高速公路东金路跨线桥加宽段（K124+100）1188 米，合计 2215 米，同

时需将 K124+100～K124+313 计 213 米由六车道改建为八车道，拓宽改建路段长

度达 2428 米（八车道）。公司凭借这次跨线桥施工，实施桥区路段主线局部加宽，

将会把上述加宽段落连通一体（K119+335～K124+600），形成长度达 5.3 公里的

双向八车道加宽路段。 

此次主线局部拓宽，符合京津塘全线拓宽整体规划的要求，随环东干道七项

目一并实施，节约了征地拆迁费用，降低了工程造价。拓宽完成后，能够缓解局

部交通压力，改善局部道路行驶条件，降低由于大型货车道路占有率对小型客车

频繁超车变线带来的交通安全风险和隐患，提高“三个”服务水平。 

相关单位已对本次主线局部拓宽工程所涉及的工程费用进行了估算，预计费

用总额约为10,208万元。 

会议以12票通过，2票弃权，0票反对表决通过。 

董事徐术通先生、彭顺义先生认为该提案资料中对投资价值分析不够充分，

无法据此资料进行表决。 

三、审议公司修订《华北高速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

（证监会公告[2011]30 号]）和北京证监局下发的《关于建立健全上市公司内幕

消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通知》（京证公司发[2011]209 号）的要求，公司修

订了《华北高速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修订后的《华北高速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全文刊登在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 

会议以 14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四、审议公司以自有资金进行保本型委托理财的议案； 

（一）交易目的 



公司为充分利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

公司正常运营、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公司将以自有资金购买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 5亿元仅限于银行发行的中短期、保本的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理财期限到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 

公司本次购买委托理财金额未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经公司董事会

审议批准后予以执行。 

（二）购买委托理财产品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已经建立较为健全的内控制度，可以确保资金的安全性且获得稳定的回

报。公司将会在不影响正常运营、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开展委托理财事宜。  

公司利用闲置资金开展委托理财事宜，有利于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符合公司

全体股东利益。 

公司将在签署对外委托投资合同后持续披露交易进展情况。 

会议以 14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以自有资金购买金额不超过

人民币5亿元仅限于银行发行的中短期、保本的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的事项，可

进一步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改善财务状况，有利于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董事会要求管理层在遵循安全性和公允性原则前提下

开展委托理财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同时，公司已经

建立较为健全的内控制度，可以确保资金的安全性且获得稳定的回报，本次委

托理财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进行委

托理财事项。  

    五、审议公司控股子公司洋浦华宇路桥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营业范围的

议案。 

 华北高速控股子公司洋浦华宇路桥科技有限公司近期积极开拓新业务，考虑

到未来公司业务拓展和业务合作的需求，将增加如下经营范围：建筑防水材料、

水泥制品、劳务服务、货物运输、租赁业、计算机网络工程、商务信息咨询。 

洋浦华宇路桥科技有限公司变更后经营范围：路面热再生技术的开发研究与

应用；路桥养护工程的设计与施工；设施维护；路面新技术新材料设备开发、生

产与销售；路用机械、设备及配件的进口、销售及租赁；科技咨询、服务及中介



服务;建筑防水材料、水泥制品、劳务服务、货物运输、租赁业、计算机网络工

程、商务信息咨询。 

会议以 14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二年一月十三日 
 


